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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百万护驾 365 意外伤害保险（优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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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基本特征 

1. 交费方式：一次性付清 

2. 投保年龄：18周岁至65周岁，最高可续保至70周岁。 

3. 保险期间：1年 

4. 保险责任：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意外身故保险金 

（1）航空意外身故 

若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合法商业营运的客运飞机期间遭受意外伤害，且自该意外伤

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含第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我们将按照本合同基本保

险金额的10倍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乘坐合法商业营运的客运飞机期间指：自被保险人进入飞机舱门起至被保险人离开舱门

时止。 

 

（2）轨道交通工具意外身故 

若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合法商业营运的客运火车、地铁、轻轨期间遭受意外伤害，

且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含第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我们将按照

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2倍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

止。 

 

乘坐合法商业营运的客运火车、地铁、轻轨期间指：自被保险人进入车厢时起至被保险

人离开车厢时止。 

 

（3）指定公共交通工具意外身故 

若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合法商业营运的客运轮船、客运汽车、出租车、网约车，或

以乘客身份乘坐班车、公务车期间遭受意外伤害，且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含

第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我们将按照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向身故保险金受

益人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乘坐合法商业营运的客运轮船期间指：自被保险人进入轮船时起至被保险人离开轮船时

止。 

 

乘坐合法商业营运的客运汽车、出租车、网约车，或乘坐班车、公务车期间指：自被保

险人进入车厢时起至被保险人离开车厢时止。 

 

（4）驾乘车意外身故 

若被保险人合法驾驶或乘坐不以商业营运为目的的私家车或租用车期间遭受意外伤害，

且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含第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我们将按照

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效力终止。 

 

驾驶或乘坐私家车或租用车期间指：自被保险人进入车厢时起至被保险人离开车厢时止。 

 

以上（3）（4）条所述交通工具不包括货车和客货两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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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伤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遭受符合第2.3.1条约定的意外伤害，且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含第

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造成《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所列伤残条目的伤残，在

依照该标准规定的评定原则对伤残类别进行评定后，我们按评定结果所对应的保险金给

付比例乘以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如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

内治疗仍未结束，则按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第180日的身体情况进行伤残评定，并据此

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同一次意外伤害造成多处伤残时，应对各处伤残程度分别进行评定。若几处

伤残等级不同，以最重的伤残程度等级作为最终的评定结论；若两处或两处以上伤残等

级相同，伤残等级在原评定基础上最多晋升一级（最高晋升至第一级）。对于同一部位和

性质的伤残，不适用以上晋级规则。 

 

意外伤残保险金以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为限，累计给付的意外伤残保险金达到限额时，

本合同效力终止。 

5.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8） 被保险人从事各种车辆表演、车辆竞赛或训练等高风险运动和活动。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若本合同尚未发生保险金赔付，我们向被

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未满期净保险费。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的，本合同效力终止。若本合同尚未发生保险金赔付，我们向您

退还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时本合同的未满期净保险费。 

 

 

二、 保单预期利益演示 

意先生，30 周岁，投保中意百万护驾 365 意外伤害保险（优享版），基本保险金额 10

万元，保险期间 1 年，一次性付清保险费 36.5 元。 

保险期间内，意先生以乘客身份乘坐合法商业营运的客运汽车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

因该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我们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 10 万元，合同效力终止。 

本利益演示仅供参考，具体内容以《中意百万护驾 365 意外伤害保险（优享版）条款》

为准。 

 

三、 退保 

如投保人申请解除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1）保险合

同；（2）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合同效力终止。当投

保人申请解除合同时，若合同尚未发生保险金给付，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投保人退还未满期净保险费。若合同已发生保险金给付，我们不退还未满期净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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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投保人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